
 

 
                                                                                           
注意事項： 
1、理賠申請書應詳細據實填寫，並於知悉事故後十日內通知本公司，惟本公司接受理賠申請書並非表示已完全承認其責任。 
2、茲特聲明本理賠申請書所填各項均為真實情形，否則自願放棄保險單之一切權利。 
 

賠案號碼：                            
           

申 請 項 目 □1.傷害醫療 □2.健康醫療 □3.旅平醫療□4.旅行不便險 □5.失能 □6.身故 □7.其他________ 

保 單 號 碼  保險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事 

故 

人 

姓 名  職       業  連
絡
人 

送件單位： 

姓    名：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E-mail信箱  行 動 電 話  

事
故
經
過
請
詳
填  

發 生 時 間     年    月    日 □上午 □下午   時    分 事 故 地 點  

事故/就醫經過詳情： 

 

 

 

警方處理單位           分局             派出所/交通隊    處理警員：              電話： 

付 

款 

方 

式 

□支票  □交由服務人員(台壽保產險): 姓名                     遞送  

□郵寄至右列地址： 

□匯款 行庫名稱 分支行庫名稱 戶名 帳號(帳號請參照存摺，由左至右填寫) 

                 

*限匯入事故人/身故受益人帳戶，請檢附存摺影本  

*倘為郵局帳戶請填寫郵政存簿儲金資料，帳號：七位局號及七位帳號(含檢號)共十四位。 
 
 

立同意書人(以下簡稱本人)同意  貴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保險法第 177 條之 1 暨其授權辦法等規定，關於病歷、
醫療及健康檢查等個人資料所為蒐集、處理或利用，除 貴公司「告知說明書」所列告知事項外，得於人身保險及財產保
險業務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管理辦法所規定之範圍內（包含轉送與有業務往來之再保險公司辦理再保險核保或理賠業
務）為之。本人已瞭解若不同意 貴公司蒐集、處理或利用前述資料， 貴公司將可能無法提供本人相關人身保險及財產
保險業務之申請及辦理。 
 
立同意書人(即被保險人)簽章: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簽章:                  
(被保險人未滿 20 歲，法定代理人需簽名)                  

 
※茲依保險單條款約定提出保險金申請，並確認及同意「給付方式」欄及「同意書」內容，若  貴公司依本人前開指示，交
付支票予本人或匯入本人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後， 貴公司即已履行保險金給付義務。如有誤選、誤寫等本人因素所致之誤
失，均由本人自行負責，絕無異議。此外本人同意  貴公司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對本人於本案之個人資料，
有為蒐集、處理或國際傳遞及利用之權利。 
※為確認本次理賠申請所檢附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內容之正確性，本人﹙受益人）同意貴公司將前開資料與相
關單位之死亡通報系統資料進行比對。 

此致  台壽保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險人/受益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被保險人未滿 20 歲，法定代理人需簽名)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郵  遞  區  號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                  分機       行動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保費 
金額 

 收費 
日期 □未繳□收現金□收支票    年    月    日 

經辦 
代號 

 
查核章 

 

                                                                                                 107.06.版 

□傷害險理賠申請書     □健康險理賠申請書 

□旅綜/旅平險理賠申請書□旅責險理賠申請書 

收
件
單
位 



一、 傷害險理賠文件一覽表：  

申請項目 

具備文件 

□ □ □ □ □ □ 

身故 失能 醫療費用 住院日額 意外門診
手術醫療 

緊急醫療
救護費用 

理賠申請書        

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證明書       

診斷證明書／失能證明書(失能時)         

收據及費用明細表(若自費傷科用
藥需提供用藥明細) 

       

X 光片(診斷有骨折時)       

救護車機構開立之憑證        

被保險人/受益人身分證明       

被保險人之除戶戶籍謄本       

保險單或其謄本        

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二、旅綜險理賠文件一覽表 

*其他險種或未盡之處，請再詳閱各契約條款規定或洽詢本公司理賠人員* 

三、注意事項   

1. 傷害險理賠申請書須詳填各項欄位並由受益人簽名∕蓋章，有關受益人定義說明如下：  

(1)申請醫療或失能保險金，受益人為事故人本人。  

(2)申請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係指保險單所載之身故受益人，身故受益人不只一人時，均須簽名∕蓋章或各填

寫一份。  

2. 申請完全失能之被保險人如為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者，請附「法院禁治產裁定」。  

3. 申請意外身故∕失能∕醫療保險金可檢附「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道路交通事故登記聯」、「警方證明文

件」、「意外事故報案證明書」或「報章雜誌等媒體剪報」。  

4. 意外身故件受益人為法定繼承人時需另行填寫「法定繼承人聲明書」、「繼承系統表」。若授權受任人代為申請

及領取保險金等權限需檢附「委任書」。 

5. 申請團體險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不需檢附保險單。  

四、給付方式  

1. 支票：受益人為抬頭之即期支票。  

2. 金融機構匯款： 

(1)受益人可附存摺面頁影本，以協助公司核對匯款作業及確保其權益。  

(2)倘給付方式選擇匯款之受益人多於一人時，則各受益人須分別填寫理賠申請書。  

如對上述有任何問題，請洽各地傷害險理賠人員 

        承保項目 

應備文件 
旅行文件 

重置費用 

行李延誤/

遺失購物費

用 

班機

延誤 

班機

改降 

額外住 

宿費用 

旅程取消/

縮短費用 

劫機慰 

問金 

食物中毒 

慰問金 

居家竊盜 

補償金 

竊盜損失 

慰問金 

理賠申請書 ★ ★ ★ ★ ★ ★ ★ ★ ★ ★ 

匯款同意書(帳戶影本) ★ ★ ★ ★ ★ ★ ★ ★ ★ ★ 

行李延誤/遺失證明  ★         

搭機證明(登機證)   ★ ★ ★     ★       

費用收據正本 ★ ★   ★ ★   ★  

損失清單      ★   ★ ★ 

行李票  ★         

延誤證明單   ★        

班機改降證明    ★       

事故證明文件 ★    ★ ★   ★ ★ 

醫師診斷證明正本      ★  ★   

死亡證明      ★     

除戶戶籍謄本      ★     

住宿費用單據正本     ★      

證明劫機文件       ★    

旅行地行程表  ★ ★ ★ ★ ★  ★  ★ 

購票/預約住宿證明      ★     

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 ★ ★ ★ ★ ★ ★ ★ ★ ★ 


